
中国科学院


科发际函字〔2025〕74号

国际合作局关于编制2026年度

因公临时出国计划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按照中央外办和外交部的通知要求，现组织编报院属单位2026年度因公临时出国计划，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1、 严格落实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政策要求。严格遵守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加强因公出访计划管理的有关精神和要求，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过紧日子”、出国“快去快回”等相关要求。严格坚持因事定人、人事相符的派出原则。同一单位的所局级领导不得同团出访，且年度出访天数不得超过45天。严格控制参加同一国际会议的人员规模。落实好因公出访事前事后公示制度，坚决杜绝因公出访“四风”问题。

二、聚焦主责主业科学编制因公出访计划。围绕服务国家整体科技外交，服务抢占科技制高点任务，积极谋划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结合本单位重点科研任务统筹谋划，科学编制2026年度因公出访计划，确保出访计划安全、有序实施。
三、加强对因公出访计划的增补及调整管理。教学科研类出访任务，确因工作需要，经各单位外事领导小组审批后可增补和调整。非教学类科研类出访团组，严格执行限量管理，不得增补。2025年度已审批的2026年度出访任务，仍须纳入各单位2026年度计划。

四、加强因公出访任务的纪律监督。严格执行事前事中事后有关管理要求，落实好因公出访总结和公开制度，加强对因公出访的纪检监督检查工作，及时发现并查处存在“四风”问题的因公出访团组和个人。

五、报备方式、时间及其他说明。请各单位于2026年2月28日前，在 ARP国际合作系统“因公出国计划”模块中完成报备，无需提交纸件。

因公访问港澳台地区及学生出国，无需报备。

联系人：国际合作局  王玲俐  010-68597520

ARP中心     赵璐茜  15340120816

附件：2026年因公临时出国计划表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2025年12月10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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